活立木转让合同书
                 甲方：惠州市国有水东陂林场(下称甲方)

    合同双方： 

                 乙方：                   （下称乙方）

           经公开投标，乙方中标，现签订如下合同条款：

转让活立木的地点及范围：惠州市国有水东陂林李总营工区Ⅱ林班00500、00800、01000小班，三坑工区Ⅴ林班00500、00600小班，牧坪工区Ⅰ林班01100、00200小班，牧坪工区Ⅱ林班00500、00600小班，牧坪工区Ⅲ林班01000小班，务坑工区Ⅰ林班01100小班共128.4424公顷活立木，四至界线以附图为准（即红线范围内，不包括界线树）。

采伐时间：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此日前木材和薪材必须全部下山。

合同总额（中标价）： 
付款方式：中标者必须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次性付清中标款后，并持中标通知书和付款发票与甲方签定本合同。

林木资源（包括薪材）必须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内采集完毕并清场，如逾期林地（包括未能按时采集完的林木、薪材）归还甲方所有。

在生产过程中该伐区的林区公路按现有公路无偿提供给乙方使用，但在以后生产过程中，塌方、道路维修由乙方负责。在生产过程中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阻碍其他伐区的木材运输和其他车辆通行。否则造成损失由乙方负责。合同到期后新开道路无偿归还甲方使用。

双方责任：

甲方应承担责任：

合同标的林木的采伐审批手续。
采伐后的林地更新和维护伐区的林区秩序（包括在林场范围的林区秩序）。

在生产期间内，因政策、法律、行政部门要求及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外，因其他甲方主观因素造成采伐中止，如造成乙方损失的，由甲方负责，根据实际损失给予适当补偿。

乙方应承担责任：

本伐区内木材砍伐和销售等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负责，乙方必须在合同规定期限内采伐完所有林木资源，如原木没有销售完毕，剩余原木必须统一堆放在一个地方，以后销售时按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严格按照《惠州市国有水东陂林场2025年省级生态公益林采伐作业设计》方案实施采伐作业，伐区界线处涂刷红漆的林木为界线标识木，严禁采伐；同时严禁越界、超界采伐，若发生违规采伐行为，将依法依规从严追究乙方相应法律及经济责任。

严格按照国家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及疫木处置相关规定，规范做好疫木采伐、运输、处置等全流程管理工作，并建立完善疫木处置台账，接受甲方及林业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配合林场对民工进行安全生产和森林防火教育，遵守安全生产法规和森林防火法规等相关规定。

必须按生产技术规程进行生产，负责伐区内的安全生产。

乙方不得向他人转让中标合同和将中标项目分解后分别向他人转让以及不得利用中标放行指标收购非中标伐区生产的木材。

木材采伐和木材生产、木材运输、销售过程中发生伤亡事故，由乙方负全部责任。以及经营过程发生的盈亏、经济纠纷、因乙方原因同当地村民发生矛盾等均由乙方承担责任并负责解决。

乙方在伐区开设集材道运材时，其线路走向必须按附图施工，开辟道路费用由乙方负责。如运输公路需经过农户耕种的水田及果园，则由此产生的损失费用由乙方负责。 

乙方必须给所有雇请的工人办理工伤保险，甲方可协助办理，费用由乙方负担，并在劳动部门备案，否则，由乙方负完全责任。

 签订本合同时，乙方必须向甲方缴交森林防火保证金5000.00元和安全生产保证金5000.00元（合计10000.00元），合同期满后，如无发生山火和安全生产事故，全额退还。如在合同期间发生山火，除按规定处罚外，没收防火保证金5000.00元；如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按有关法规和条例处理外，没收安全生产保证金5000.00元。如乙方因发生山火和安全生产事故需要负担经济责任的，由乙方自行全额承担。
  　　本合同一式四份，甲方执二份，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执一份，乙方执一份，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供双方共同遵守执行。

甲方：惠州市国有水东陂林场（盖章）     乙方：

甲方代表：（签名）                      乙方：（签名）

      　　　　　　　　　　　　　　            年  月  日
附：四至界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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